
附件3

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资金绩效自评表

（2024年度）

转移支付（项目）名称 支持学前教育发展中央资金

省级主管部门 广东省教育厅

地方主管部门 惠州市教育局 资金使用单位 惠州市教育局

资金投入情况
（万元）

全年预算数（A） 全年执行数（B） 预算执行率
（B/A×100%)

年度资金总额： 2108.78 1381.459701 65.51%

其中：中央财政资金 2108.78 1381.459701 65.51%

           地方财政资金 0 0

           其他资金 0 0

资金管理情况

情况说明 存在问题和改进措施

分配科学性
严格按照转移支付管理制度以及资金管理办法规定的范

围和标准分配资金
无

下达及时性
严格按照预算法及其实施条例、转移支付管理制度规定

以及资金管理办法规定的时限要求分解下达 。
无

拨付合规性

严格按照国库集中支付制度有关规定支付资金 ，未出现

违规将资金从国库转入财政专户或支付到预算单位实有

资金账户等问题。

无

使用规范性
严格按照下达预算的科目和项目执行，未出现截留、挤

占、挪用或擅自调整等问题。
无

执行准确性
按照上级下达和本级预算安排的金额执行 ，不存在执行

数偏离预算数较多的问题。
无

预算绩效管理情况

在细化下达预算时同步下达绩效目标 ,将有关资金纳入本

级预算或对下转移支付绩效管理，开展绩效监控和绩效

评价。

无

支出责任履行情况
对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，按照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

分有关规定，足额安排资金履行本级支出责任。
无

总体目
标完成
情况

总体目标 全年实际完成情况

全市学前三年毛入园率达到98%以上，巩固公办幼儿园和普惠性民办幼儿

园在园幼儿占比达到85%以上。对34所以上能够辐射带动薄弱园开展科学

保教的乡镇公办中心幼儿园给予支持；支持3个省级“乡镇学前教育一体

化管理资源中心”和7个市级“乡镇学前教育一体化管理资源中心 ”建设。

2024年，全市学前三年毛入园率达到97.8%以上，公办幼儿园和

普惠性民办幼儿园在园幼儿占比达到 93.3%以上。对34所以上能

够辐射带动薄弱园开展科学保教的乡镇公办中心幼儿园给予支

持；支持3个省级“乡镇学前教育一体化管理资源中心 ”和7个市级“
乡镇学前教育一体化管理资源中心 ”建设。

绩

效

指

标

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全年实际完成值 未完成原因和改进措施

产

出

指

标

数量指标

学前三年毛入园率 98% 97.80% 在园幼儿数对比去年下降了

22219人。

“学前教育一体化管理资源中心 ”支持数量 10个 10个

乡镇公办中心园支持数量 32所以上 34所以上

质量指标

新建、改扩建项目质量达标率 100% 100%

设备采购质量合格率（%） 100% 100%

时效指标 资金支出进度（%） 100% 65.51%

效益指标
社会效益

指标

公办幼儿园在园幼儿占比 50% 54.88%

公办和普惠性民办幼儿园在园幼儿占比 86% 93.30%

满意度指

标

服务对象

满意度指标

幼儿园教职工满意度 90% 96.67%

家长满意度 90% 95.70%

说明 无



注：1.资金使用单位按项目绩效目标填报，主管部门汇总时按区域绩效目标填报。
2.其他资金包括与中央财政资金、地方财政资金共同投入到同一项目的自有资金 、社会资金，以及以前年度的结转结余资金等。

3.全年执行数是指按照国库集中支付制度要求所形成的实际支出 。


